
國立恆春工商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月份導師會報 
108.01.08 

 

壹、各處室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期末重要日程：1/14~15期末考、1/16休業式、2/6補考 

二、大學學測日期：1/17~18 

三、校內轉科申請相關日程及規定已發放各班，並於學校首頁公告，請提醒同學於 1/10前至註冊組

填寫申請單辦理。 

四、高三各班欲參加科技校院繁星推薦的同學，請導師提醒於寒假期間備妥相關的競賽成績證明及

多元學習表現資料。 

   

圖書館 

1.108-1圖書股長幹部敘獎近日已送出統計名單，協請宣導留意。 

2 中學生閱讀與小論文得獎學生與指導老師已送出敘獎名單簽辦，協請宣導留意。. 

3.圖書館寒假小志工已發放報名表，歡迎學生報名寒假服務時段。 

4.期末離校手續請班級繳回借閱書箱、晨讀日誌，以便核章。 

 

學務處訓育組 

1.12月份校慶相關慶祝活動參與學生之公假、敘獎都已完成。請協助提醒參與相關志工服 

  務(推糕、頒獎、旗手、迎賓等)尚未登錄志工時數的同學至訓育組補登錄。 

2.下學期購買新週記本，經導師投票調查仍維持將週記費列入 108-2代收代辦費中收取。 

3.1月 9日(四)PM12：00-12:30週記撰寫優良同學於行政會報室與校長有約。 

4.高三畢業紀念冊 

 (1)1月 10日(五)PM12：25於圖書館地下室召開第二次製作編輯課。 

 (2)2月 27日總截稿，請高三導師協助關心同學製作進度並把關，刪修恐有疑慮之內容。 

 (3)畢業證件照($150)+畢冊($500)費用共 650元，併入 108-2註冊單中代收代辦費中收 

    取。畢冊製作同學畢冊收費半價，共收取 400元。 

5.109級畢業紀念冊導師若想更換個人照，請在 1/15前將照片寄給季誼更換。 

  Email:hcvs227@hcvs.ptc.edu.tw 

6.108-1社團課缺曠亦列入班級秩序成績評比，無故缺曠學生於期末依校規處分。下學期改 

  採線上選社方式作業。 

7.108-1期末休業式時間配當表，置頂公告於學校最新消息並發送至各班導師櫃、班級櫃。 

8.108-2工讀生即日起開放申請至 2/14截止。 

 

 

 



學務處衛生組 

一、菸害防制： 

    1. 請全校一起舉報抽菸行為，親自帶來或通報學務處，共同營造無菸校園。 

2. 抽菸衛生局負責人表示，校內抽菸必定開罰。 

3. 查獲抽菸：經衛生局認定後，必須上戒菸教育。 

4. 第一次 2000元，累犯每次加一千多元，上限 10000元，由衛生局認定後，直接寄發罰單至

學生家中。 

5. 上週開罰金額為 2000、3500、4700不等，持續增加中，請大家盡量宣傳。 

 

二、寒假返校打掃請提醒學生一定要準時參加，若時間有問題的學生，請提早跟衛生 

    組登記改期，如無特殊情況，須於寒假中完成補打掃，時間為早上 8:30~10:30。 

 

三、下學期開始提供肥皂、肥皂盒、菜瓜布 (非常態提供)。 

 

四、下學期開始，擬安排各班每學期一次午休回收場分類實作，教導各班確實的分類 

規則，並體驗回收場分類工作的辛苦。若有相關問題，請再跟衛生組協調。 

 

五、即日起，只要有班級打掃時間被登記到沒打掃，或隨便掃還是很髒亂者，最快於隔天午休進行

愛校服務補打掃，屆時請導師協助督導。 

 

六、感謝大家這半年來的幫忙， 

    1. 特別是餐管三甲、餐管二甲、觀光二甲。 

    2. 還有一直很認真打掃的：資訊一甲、資處一甲、觀光一甲、觀光一乙、 

      餐技一甲、電子二甲、電機二甲、資處二甲、觀光二甲、普高二甲、 

      餐技二甲、資訊三甲、觀光三甲、普高三甲。 

    3. 跟後來大幅進步的：電機一甲、普高一甲、觀光二乙、資處三甲。 

 

七、校長指示：必須【全校】完成打掃及檢查，才會開始休業式，請協助宣布。 

 

八、近期宣導： 

1. 國內流感疫情持續上升，已進入流行期，若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吸道症狀，應戴

口罩並就醫。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並落實生病在家休息(不上

班、不上課)，以防範病毒傳播，造成群聚感染。 

 

2. 現處流感及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好發季節，針對中國大陸武漢地區嚴重肺炎疫情，近期計劃

前往中國大陸武漢或鄰近區域的民眾，應落實肥皂勤洗手、咳嗽配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

施，避免接觸野生動物及禽鳥、出入活禽市場或醫院等人多之公共場所。返國入境時如出

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應主動告知航空公司人員及機場港口檢疫人員；返國後如出現上述

症狀，應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TOCC)。 

 

3.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國際疫情監測資料顯示，東南亞、南亞、中南



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等蚊媒傳染病流行地區，持續有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等相

關病例發生。 

 

4. 為因應登革熱/屈公病/茲卡病毒感染症國際疫情及加強本縣防疫網，請於開學時，針對寒

假期間出國教職員師生之造冊名單，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測量體溫14天，並運用各種管道宣

導，外出時應做好防蚊措施，穿著淺色長袖衣褲、身體裸露部位塗抹政府機關核可之防蚊

藥劑。如出現發燒、頭痛、出疹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症狀，需儘速就醫，就醫時告知醫師旅

遊史及活動史，以利登革熱鑑別診斷及防疫措施介入。已感染登革熱者於可感染期內請勿

外出，落實自主管理，避免再次被蚊子叮咬，而造成疫情擴散。 

 

 

學務處生輔組 

一、教官室校安專線宣導： 

教官室校安專線：08-8896697，提供學校老師及學生不管在校內或校外若發生任何問題需要協

處的事件，均可撥打此專線，此專線 24小時暢通。 

二、108年寒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宣導: 

(一)依教育部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146847號函文辦理。 

(二)寒假期間學校各級老師若獲知學生發生緊急重大事件、亟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之事件，請  

    以電話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校安中心有專責值勤人員實施 24小時服務，專線電話： 

   (02)33437855、33437856，傳真(02033437920。 

(三)學生寒假期間相關注意宣導事項已臚列於寒假家屬聯繫函內，請各位導師幫忙管制於 1月 10 

    日 1200時前將回條繳回學務處生輔組。 

三、重申性別平等教育： 

(一)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

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證據。 

(三)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調查處理。 

(四)依據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 

四、依據 108年 6月 18日函文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076304號辦理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評量辦法

之德性評量懲處已無「留校查看」。學生上課遲到或是曠課請老師依規定記錄於點名單上，如學

生無故曠課依據恆春工商學生獎懲規定第 9項第 11條規定不遵守作息規定(如上學(課)遲到，逗

留員生社、提早至搭乘專車地點等)者，記警告處分，如累犯及不聽勸導者以第 10項第 10條規

定集合點名無故未到者，勸導後仍未改正者，記過處分。 

五、學務處規劃茂德館各班座位分配圖如附件ㄧ二，一年級位置於二樓，前方玻璃欄杆下面張貼班

級標示牌(看到標示牌的右側為該班座位區域)。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請假規定 

108.01.02 導師會報審議修訂 

107.12.05 導師會報審議修訂 

107.09.05 行政會報複議修訂 

 

壹、學生因故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到校上課，參加集會或課外活動者，應遵守本規定辦

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處。 

貳、學生請假分公假、事假、病假、喪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

等幾種: 

一、事假－因事故不能到校者。  

二、病假－因身體不適或病症不能到校者。  

三、公假－政府機關與學校公務之派遣。  

四、喪假－直系親屬（含外祖父母）死亡准予喪假七天，兄、弟、姐、妹死亡准予

喪假三天。  

五、生理假－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上學、上課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日。 

六、臨時外出－須填寫臨時外出申請單(共三聯式)，經導師 、教官核准後，第一

聯導師保存，第二聯學生自存，於外出時遞交警衛室並填寫登記簿後始可外

出，第三聯學務處留存，事後仍須按請假程序辦理。 

參、請假權責之區分：  

一、一天由導師、輔導教官准假。（導師如因公出差時，由輔導教官會核） 

二、三天內由導師、輔導教官、生活輔導組長准假。  

三、一週內由導師、輔導教官、生活輔導組長簽章後轉陳學生事務處主任准假。  

四、一週以上由導師、輔導教官、生活輔導組長、學生事務處主任簽章後轉陳校長

准假。 

五、學校重大活動(集會)與考試期間不得任意請假，惟有發生不可避免之特殊事故

（狀況）時，始可請假，請假需填寫考試請假單及附上證明，經校長核准後，

始准予請假或參加考試補考。 

肆、請假手續： 

一、家長簽章證明。  

二、證明文件：  

（一）病假須出示相關證明(健保收據、醫院診斷證明書)。  

（二）公假須填寫公假單並附上政府機關之證明。學校公假由派遣之老師證明。  

（三）事假由家長書寫證明，並於三天前提出申請，突發事故除外。  

三、經導師、輔導教官之核准。  

四、合乎本規定第柒條請假時限之規定。  

五、經學生事務處登錄人員登記。 

伍、學生申請公假區分校內公假及校外公假兩種，均須於一週前完成會辦各處室及導

師簽核(特殊或突發狀況除外)： 



（一）校內：應至學務處填寫「公假申請單」，並由科主任或主辦處室組長以上人

員於證明單位完成簽章，並經導師同意核章後送生輔組辦理，經學務主任核

准後，始完成公假之申請。 

（二）校外：主辦處室須經校長(代理人)核准之簽呈(公文)至學務處審查核假。 

陸、學生請公假補充規定： 

一、核定參加校外活動或競賽原則： 

(一)教育單位（教育部、教育局）來文－簽報校長核定參加。 

(二)其他政府機關來文： 

1、若強制規定指派，則參加。 

2、若未強制規定指派，則審核其需要性。 

(三)民間單位來文： 

1、屬於體育競賽部分，由體育組簽核。 

2、屬於社團性質部分，若活動或競賽時間在上課期間，原則上不予同意。 

3、核准參加後，由家長填具同意書。 

4、核准參加之校外活動或競賽，若在上課期間舉行，則准予公假。 

二、各班或社團，代表學校參加校內、外活動或競賽，需額外時間加強練習時，由

導師或社團老師於證明單位(人)欄位簽章後，專案向學務處生輔組申請同一時

段公假之練習，但應於事前一週提出申請，以便知會導師、任課老師、生輔組

及總務處協調練習場地。 

三、各社團舉行全校性之活動時，應周詳計畫，於活動前兩週向學務處訓育組辦理

活動申請。需額外時間準備布置時，可專案申請公假準備。 

四、其餘情況，一律不得以活動名義申請公假。 

柒、請假時限之規定：  

一、事假及公假－除特殊緊急事故經核准者外，必須事先辦理請假手續並登錄，事

後不得補請。  

二、病假－生病不能到校時，懷孕不適及分娩，病癒返校後三天內完成請假手續 

三、喪假－附死亡證明書或訃聞。返校後三天內完成請假手續。 

四、超過期限視為「逾時請假」。持有證明逾時請假者，一週內予以愛校服務乙次 

；ㄧ週以上，二週內予以愛校服務兩次；超過三週以上者，不予准假改以缺曠

課論。 

捌、凡學生因事必須請假時，應憑家長簽章或有關證明文件事先辦理請假手續，否則

不予銷假。 

玖、請假期滿仍須續假時，須按照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課論。 

拾、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一律以曠課論，曠課達 42小時以上者(進修部學生

36小時)，會列入期末學生事務委員會議討論名單。 

拾壹、學生「德行評量」考查，學生請假以節數作紀錄，生理假納入病假紀錄，產前

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列入「其他」項內紀錄。 

拾貳、學生請假天數以考量當事人狀況，以彈性為原則，惟請假天數需考量下列原則



辦理： 

（一）學生缺課除因公假、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喪假或

其他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外，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

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二）除公假外，一學期內超過全學期授課時數二分之一者，召開學生適性輔導會議

檢討是否休學。 

拾參、請假卡應妥為保管，不得塗改、毀損或轉借他人，否則不予准假並依校規議

處。若使用完畢可向員生社購買。 

拾肆、寒、暑假期間輔導課、重（補）修課程，學生均要依請假規則完成請假手續。 

拾伍、寒、暑假之返校日及返校打掃請假，均要附家長證明始可請假，凡無故缺席者

記警告兩次處分。 

拾陸、學生到校後，除有特殊原因者，一律不得請臨時外出假。 

拾柒、學生如假冒理由請假，事後經查明偽造者，除記曠課外，並以偽造文書，欺騙

師長予以記過以上處分。 

拾捌、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官室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服裝儀容統計各班級狀況如下(以人次計算，統計時程：11月 22日至 11月

30日止)： 

        班級 

  

年        

級    月份 

電子甲 資訊甲 電機甲 電機乙 餐管甲 觀光甲 觀光乙 餐技甲 資處甲 資處乙 普高甲 

三
年
級 

10月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月 0 6 7 4 0 0 2 18 0 0 0 

12月 0 4 1 4 0 0 1 6 0 0 1 

總計 0 10 8 8 0 0 3 24 0 0 1 

二
年
級 

10月 0 0 0  0 0 0 0 0  0 

11月 0 0 6  3 0 0 0 0  0 

12月 0 1 1  0 0 0 0 0  0 

總計 0 1 7  0 0 0 0 0  0 

一
年
級 

10月 0 0 0  0 0 0 0 0  0 

11月 3 0 0  1 0 0 5 1  0 

12月 0 0 2  0 0 0 1 0  0 

總計 3 0 2  1 0 0 6 1  0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訂購外食各班級狀況如下(以次數計算，統計時程：12月 30日止)： 

       班級 

  

 年     

 級  月份 

電子甲 資訊甲 電機甲 電機乙 餐管甲 觀光甲 觀光乙 餐技甲 資處甲 資處乙 普高甲 

三
年
級 

9月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月 0 0 0 0 0 0 0 4 0 0 0 

11月 0 0 0 0 0 0 0 8 0 0 0 

12月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計 0 0 0 0 0 0 0 12 0 0 0 

二
年
級 

9月 0 0 0  0 0 0 0 0  0 

10月 0 0 0  0 0 0 3 0  0 

11月 0 0 0  0 0 0 0 0  0 

12月 0 0 1  0 0 0 0 0  0 

總計 0 0 1  0 0 0 3 0  0 

一
年
級 

9月 0 0 0  0 0 0 0 0  0 

10月 0 0 6  0 0 0 4 0  0 

11月 0 0 23  2 0 0 7 0  0 

12月 0 0 0  0 0 0 0 0  0 

總計 0 0 29  2 0 0 11 0  0 

 
教官室每日 0700至 0730及中午 1200至 1230，上述期間對進出大門口學生，服儀、訂購外食

狀況進行糾舉，相關糾舉狀況統計如上表所示： 

(一)服儀部分：經統計分析： 

(1)有部分學生因到校時間較晚仍穿著便服入校管制不易，請班級導師協助入班後進行勸

導，以導正學生未依規定穿著校服之習慣。 

(2)重申教官室針對穿拖鞋入校規範： 

上學期間因連日大雨時導致鞋子潮濕或因腳部受傷開有醫生證明時(須先完成申請單填

寫)可著拖鞋入校；惟須攜帶運動鞋或皮鞋，教官值勤時會進行查驗。 

(3)依目前學校規定星期三為班服日，有符合穿著班服規定之班級可穿班服入校(每週各項競

賽前三名之班級)。 

(4)少數學生仍會以衣服未乾、還在洗滌為由穿著便服入校，顯見少數學生對於處理解決個



人事務仍欠缺解決能力，會持續進行勸導、輔導及溝通。 

(5)本月份服裝儀容狀況較上月增加，態樣以穿著便服入校為主。 

(6)天後逐漸轉涼穿著，如同學音學校務套保暖不足意添加保暖衣物，請於最外面仍以學校

外套為主，以符合學校著裝規範。 

 

(二)訂購外食部分：經訂購外食人員較多之班級統計分析： 

(1)部分學生會以訂購少量外食，透過廠商送餐稱是家長送餐方式將午餐送入學校。 

(2)學生透過同班同學家長送餐入校。 

(3)8月 30日至 9月 30日期間為宣導期採逐步方式使全校學生能夠減少外食訂購，期間如

訂購外食處分為警告 1次至警告 2次，10月 1日起如訂購外食將恢復成記過乙次。 

(4)本月登記發現，部分同學會在遭查獲時以假學號及假名字填入記錄表，請加強宣導如查

獲是類行為以校規內明訂之偽造文書論處。 

(5)本月訂購外食狀況，以電機二甲狀況較差，請班導利用班會或集會課程對所屬加強宣

導，食品安全觀念，以減少外訂情況，相關人員已依校規論處。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學校可否採購清潔力較強的板擦機？ 

提案人：林燕慧 老師 

說明：學校可否採購清潔力較強的板擦機，時常看到下課或掃地時間學生都會在窗邊或對著開方空

間打板擦，他們的理由都是板擦機打不乾淨。粉筆灰在四處飄散之下，讓不知情的師生都在無形中

當了人體清淨機，不能輕忽這樣的空汙對人體的傷害。 

 


